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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5-18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9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在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监事有李喆

先生、同心先生、王贺先生、周京尼先生和李强先生共五人。会议应出席监事五

人，实际出席五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李喆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2014 年度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4 年度总经理业务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2014 年度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三、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备、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及《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

摘要》。 

四、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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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2014 年度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五、关于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2014 年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其中，对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戈德集团有限公司计提减值准备 25,865,126.04 元；对子公司天津泰达都市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和天津美达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分别计提减值准备 128,347,194.91 元和

16,602,689.61 元；子公司上海泰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对部分长账龄应收款项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28,500,000.00 元和 49,006,980.24 元。 

六、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七、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2014 年度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八、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九、2014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2014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十、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公司拟继续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服务，聘期一年，年度服务费预计为人民币 378 万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2014 年度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十一、关于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关于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公告》。 

    十二、关于审批 2015 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贷款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

文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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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2014 年度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十三、关于审批 2015 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

文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关于 2015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十四、关于审批 2015 年度土地竞标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

文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2014 年度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十五、关于审批 2015 年度垃圾发电项目投标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

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2014 年度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十六、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蓝盾对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工发行 1.5 亿元中小企

业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蓝盾对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工发

行 1.5 亿元中小企业私募债提供担保的公告》。 

十七、关于二级子公司滕州泰达环保投资 496.82 万元进行一期渗沥液处理系

统增容改造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滕州市生活垃圾填埋项目滕州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投资建设，其全资子公司

滕州泰达环保负责运营。由于近年来该公司垃圾处理量逐年增长，现有渗沥液处理系统产能

不足，且存在安全隐患，滕州泰达环保拟投资 496.82 万元对一期渗沥液处理系统实施增容改

造工程，从而消除安全隐患，满足生产需要。 

监事会认为：滕州泰达环保拟以自有资金实施改造工程，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

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改造工程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提高项目公司垃圾及渗沥液

处理能力，扩大市场影响力；稳定收益型产业占公司收入结构的比重将有所上升，有利于保

持公司业绩的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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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三级子公司扬州华广综合授信 5,500 万元

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三级子公司扬州华广综合

授信 5,500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 年 3 月 20 日 




